
中山市文化馆 2014 年部门预算情况 

 

一、单位基本情况 

本单位主要履行的公共职能包括： 

（一）负责全市群众文化工作的业务指导，配合党和政府的

中心工作，利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对我市城镇群众进行

宣传教育。 

（二）负责组织策划全市城镇文艺演出、美术书法摄影展览、

各类文艺比赛等工作。 

（三）负责组织开展全市的业余文艺创作、业余文艺团体的

管理，以及对各艺术门类骨干的培养辅导工作。 

 （四）指导全市各镇区文化站开展各项文化活动，对群众

文化进行理论研究和探索，编辑出版有关群众文化、大众科普资

料的刊物。  

（五）组织文化交流团队进行文化交流，向上级选送文化交

流作品。 

（六）组织实施并指导开展全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普查、认

定、申报、保护、交流传播和传承工作；积极开展民俗民间的文

化艺术遗产收集整理和保护等工作。  

（七）对公共空间设施场地实行免费开放，健全、完善与职

能相适应的基本公共文化服务项目，并免费向群众提供开放。     

（八）承办上级交办的其他工作任务。 



二、2014 年度主要发展计划及工作目标 

1、根据《文化部、财政部关于推进全国美术馆、公共图书

馆、文化馆（站）免费开放工作的意见》的文件精神，我馆实行

免费开放，一方面对公共设施场地进行免费开放，二方面对普及

性的文化艺术辅导培训等基本文化服务项目健全并免费提供。 

2014 年我馆将加大力度抓好公益性的培训工作，面向全市开展

各门类的老年和少年艺术培训班；继续开展“共享蓝天”助贫艺

术班、“绿色暑假”公益艺术培训班和“关爱外来员工”公益艺

术培训班，为贫困家庭子女、外来员工等提供学习园地，提高综

合素质。 

2、努力抓好各门类文艺创作，结合 2014 年全国、全省的文

艺评选，如广东省第六届音乐舞蹈花会、广东省群众文艺评奖等

活动，做好作品的创作、辅导、修改提高工作，把好质量关，以

优秀的作品参赛；做好全市原创戏剧曲艺作品大赛暨镇区业余文

艺作品评选工作；继续面向全市各镇区开展戏剧、曲艺、音乐、

舞蹈等文艺骨干的培训班。 

3、积极配合市委、市政府的中心工作，积极开展各类演出

和展览活动；策划做好全市春节、元宵等常规性节日演出，确保

活跃节日市场；做好品牌项目的活动策划、组织工作，如：中山

市咸水歌大赛、“春之歌”中山市美术、书法、摄影作品展等活

动。 4、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的《关于进



一步加强农村文化建设的意见》，积极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农村

文化活动，改善农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我馆将继续在多个镇区

开展送戏下乡活动。 

5、利用各类媒体和策划各种活动，大力宣传《中华人民共

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和《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条例》；对

市内重点非遗项目进行调查，对濒危状态的非遗项目采取拍摄、

录制等方式予以保护；加强非遗传承人的保护与发掘；配合全国

第九个文化遗产日主题，举办大型广场展演、展览宣传推介活动；

组织市内有关项目申报第五批省级非遗名录；组织项目参加2014

年深圳文博会等大型展览；进一步启动全市各镇区非遗保护和发

展人才培训工程，开展相关培训活动；举办非遗论坛、开展学术

研讨，加强非遗保护的理论研究；进一步完善市非遗数据库，加

强中山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的展示内容，组织非遗演出队伍

常年演出，保证在重大节日非遗展示馆的活态展示。 

6、继续办好群文网站和馆刊《金菊》，向全国各地宣传中山

文化。 

 

三、预算收入情况  

  2014 年总收入 6,101,430 元，其中：财政性资金 6,101,430

元，单位自有收入 0元。  

    四、预算支出情况  

  2014 年总支出 6,101,430 元，具体情况如下：  



  1.基本支出 4,121,430 元，主要包括：事业运行 3,633,070

元，事业单位离退休 488,360 元。  

  2.项目支出 1,980,000 元，主要包括：行政运行 0元，群众

文化 1,980,000 元 

  

附: 1、2014 年预算收支总表 

    2、2014 年财政拨款支出预算表 

    3、三公经费计划表 

 



                     中山市文化馆 2014 年预算收支总表 

 

     单位：元 

收   入 支   出 

项   目 预算数 项    目 预算数 

一、财政拨款 6,101,430 一、文化体育与传媒 5,613,070

二、行政单位预算外资金  二、社会保障和就业 488,360

三、事业收入    

四、事业单位经营收入    

五、其他收入    

    

本年收入合计 6,101,430 本年支出合计 6,101,430

用事业基金弥补支收差额  结转下年  

上年结转    

收入总计 6,101,430 支出总计 6,101,430



                中山市文化馆 2014 年财政拨款支出预算表 

 

    单位：元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207 文化体育与传媒 3,633,070 3,633,070 1,980,000

20701 文化 3,633,070 3,633,070 1,980,000

2070109 群众文化 3,633,070 3,633,070 1,980,000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 488,360 488,360

20805 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 488,360 488,360

2080502 事业单位离退休 488,360 488,360

 合 计 4,121,430 4,121,430 1,980,000

 

 

 

 



 

中山市文化馆 2014 年三公经费计划表 

                                             单位：万元 

项目 本年预算数 

1.因公出国（境）费用 0 

2.公务接待费 9 

3.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9 

  其中:(1)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0 

      (2) 公务用车购置 0 

合    计 18 

 

备注：按照党中央、国务院有关文件及部门预算管理相关规定，“三公”经

费包括：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 

    （1）因公出国（境）费，指单位公务人员公务出国（境）的住宿费、旅费、

伙食补助费、杂费、培训费等支出。 

（2）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指单位公务用车购置费及租用费、燃料费、

维修费、过路过侨费、保险费、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公务用车指用于履行公

务的机动车辆，包括领导干部专车、一般公务用车和执法执勤用车。 

（3）公务接待费，至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支出。 

 


